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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3 年预计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及 2023年度预计情况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 

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关联交易

事项。 

2023年 4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3 年度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合同的签订遵循了

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关联交易

事项。 

（二）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 

2022 年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 118,40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1.70%。其中与控股股东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集团）

及其子公司发生 102,09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46%；

与其他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16,3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 0.23%。2022 年公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控制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范围内。 

   （三）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2023 年预计向关联方采购商品金额约 114,742 万元，主要为向华能能源交

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采购光伏设备组件、电缆、其他设备及办公用品等。 

2.接受关联方劳务。 

2023 年预计接受关联方劳务金额约 21,643 万元。主要为向西安热工研究院

有限公司支付试验检修等技术服务费、向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费、

向华能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和华能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支付研究开

发费、向华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信息化建设相关费用等。 

3.向关联方出售商品。 

2023 年预计向关联方出售商品金额约 5,000 万元，主要为向华能清洁能源

（曲靖沾益）有限公司出售光伏组件等设备。 

4.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2023 年预计不发生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相关业务。 

5.向关联方租出资产。 

2023 年预计向关联方出租房屋金额约 680 万元。主要为向华能集团及下属

子公司出租办公用房。 

6.向关联方投资。 

2023 年预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117,000 万元，主要为向关联方增资及与华

能集团下属子公司共同投资清洁能源基金等。 

综上，公司 2023 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59,065 万元，占公司

2022年末净资产绝对值的 3.71%。其中，预计与华能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 229,052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末净资产绝对值的 3.28%；预计与其他关

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30,013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末净资产绝对值的 0.43%。 



在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度范围内，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之间额度可以

相互调剂。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和 2023年预计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3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2年 

预计金额 

2022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华能集团及相关

子公司 
84,729 73.84% 282,640 77,130 82.54%  

其他关联方 30,013 26.16% 28,000 16,313 17.46%  

小 计 114,742 100% 310,640 93,443 100% 

2022 年公司

直接与新能

源设备厂商

采购光伏组

件，减少了与

关联方采购

商品金额。 

接受关联方

劳务 

华能集团及相关

子公司 
21,643 100% 17,466 15,210 100%  

其他关联方 
  

289 
  

 

小 计 21,643 100% 17,755 15,210 100% 不适用 

向关联方 

出售商品 

华能集团及相关

子公司 
5,000.00 100% 10,000 9,048 100%  

小 计 5,000.00 100% 10,000 9,048 100% 不适用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华能集团及相关

子公司   
727 383 100%  

小 计 
  

727 383 100% 不适用 

向关联方 

租出资产 

华能集团及相关

子公司 
680.00 100% 600 324 100%  

小 计 680.00 100% 600 324 100% 不适用 

向关联方 

投资 

华能集团及相关

子公司 
117,000.00 100% 110,000 

  
 

小 计 117,000.00 100% 110,000 
  

公司与华能

集团下属控

股子公司共

同投资绿色



能源等相关

项目尚在规

划 中 ， 2022

年未实施。 

合  计 259,065  449,722 118,40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温枢

刚，注册资本 349 亿元人民币，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主营业务为

组织电力（煤电、气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生物质能发电等）、

热、冷、汽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输送和销售；组织煤炭、煤层气、

页岩气、水资源的开发、投资、经营、输送和销售；信息、交通运输、节能环保、

配售电、煤化工和综合智慧能源等相关产业、产品的开发、投资和销售；电力及

相关产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转让、工程建设、运行、维护、

工程监理以及业务范围内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检修和销售；国内外

物流贸易、招投标代理、对外工程承包；业务范围内相关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

业务范围内的境内外投资业务。1988年 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华能集团。2002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华能集团实施改组，成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

控股公司试点。2017 年 12月，华能集团完成公司制改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

更为国有独资公司。华能集团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管理。截至公告日，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90.72亿股，持股比

例 50.4%。 

2.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 月，法定代表人胡均，注册

资本 131.34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 616 号。经

营范围：电力、煤炭等能源的投资及管理；环保、新能源等电力能源相关产业、

产品的投资及管理；参与油气资源及管网项目的投资；其他项目投资、经营；与

投资行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投资策划及其咨询管理，信息服务。截至公告日，云

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0.868 亿股，持股比例 22.70%。 

3.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法定代表人毕凤林，

注册资本 60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凤凰路 116 号。经营

范围为：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截至公告日，云南合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412亿股，持股比例 11.3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法人与公司构成关联方。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公司与各关联方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华能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依法存续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协议项下交易的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严格按照价格公允原则与关联方确

定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例定价。具体定价依据如下： 

（一）通过市场化招标、询价、竞争性谈判等公开竞价方式确定市场价格的，

直接以该市场价格为交易价格。 

（二）交易事项有政府定价的，直接使用此价格；如有政府指导价的，在政

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三）无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但有可比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参考

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四）无可比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参考关联人与独立于关联人的第三方

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五）无独立的第三方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

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由双方参照成本加适当利润协商定价。 

公司与华能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按上述原

则执行国家相关规定，有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此价格。无政府定价的，则由交

易双方以市场价为基础，共同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保证了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未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充分利用关联方专业化的资

金、技术、资源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有助于公司生

产经营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



司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公司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关联交

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